
四 川 传 媒 学 院

课 程 成 绩 认 定 审 核 程 序 表

学院(系,部)______________专业_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_学号______________

	申 请 成 绩 认 定 课 程
	已  修  课  程
	申请成绩认定原因

及相关证明材料

	课程名称
	学时
	学分
	课程名称
	学时
	学分
	成绩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学院(系,部)

教务办公室

学籍与成绩

审查意见

(若涉及第二专业相关课程免修,第二专业所在教学单位亦需签署成绩审查意见)
	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办公室负责人签字(盖章)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学院(系,部)

分管领导

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学院(系,部)分管领导签字(盖章)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

	教 务 处

学籍管理人员

核查情况

(学籍异动核查)
	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学籍管理人员签字(盖章)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             

	教 务 处

成绩管理人员

核查情况

(所填成绩核对)
	               教务处成绩管理人员签字(盖章)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附注：本表签署完毕后，原件交教务处学籍科成绩管理人员确认成绩并存档，复印一份送学生所在教学单位教务办存档备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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